医院污水站臭气处理设备采购项目参数
1、 [bookmark: heading_2]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医院污水站臭气处理设备采购项目，需通过采购高效的一体式除臭设备，对含硫化合物（如硫化氢等）、含氮化合物（如氨等）、挥发性有机物等恶臭气体进行处理，确保废气达标排放，改善周边环境质量。
1． 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名称：医院臭气处理设备采购项目
2． 项目地点：青海红十字医院内污水站及巴氏尔槽区域
3． 采购范围：包括但不限于两套除臭核心设备本体、配套的收集系统（管道等）、排风系统（风机及配套电控等）、安装辅材、设备安装调试、技术培训、质保服务及相关技术资料等。
4． 交货及安装周期：合同签订后30日历日内完成设备交货、安装及调试，并通过验收。
2、 [bookmark: heading_3]供应商资格要求
1． 法人资格：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（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。
2． 生产或供货能力：供应商须具备所投除臭设备的生产制造能力（生产厂家需提供生产场地证明、主要生产设备清单）或合法有效的代理授权证明（代理商需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及厂家相关资质）。
3． 技术能力：供应商须具备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技术团队，能够提供设备安装调试、技术培训及后期维保服务。
4． 其他：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转包或分包。
3、 设备技术要求
1． 设备处理后废气排放须符合以下标准：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、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中相关限值要求，其中挥发性有机物去除率不低于85%，硫化氢去除率不低于95%。
2． 设备运行过程中噪声须≤65dB（A），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要求。
3． 设备须适应医院污水站高湿度、高腐蚀性的环境条件，具备良好的耐腐蚀性、防水性和稳定性。
4． 该项目最高限价：96730.00元，其中包括安装辅材，满足设备运行达标的全套材料（含风管、线缆、填料、处置间等）；其中固定资产最高限价：67980.00元。
	设备/材料名称
	规格型号/备注
	单位
	数量
	质保期
	最高限价

	一体式除臭设备
	除臭一体机
	套
	2
	1年
	67980.00元


4、 [bookmark: heading_14]设备描述
1． 一体式除臭设备：采用模块化设计，结构紧凑，占地面积小，便于现场安装和后期维护。设备内部设置合理的气流分布装置，确保恶臭气体与处理单元充分接触，提升处理效率。处置箱配备检修门，无需拆机即可进行材料更换和内部清洁，省时省力。
2． 废气收集系统：管道采用防腐材质，适配污水站高腐蚀环境；管道连接密封严密，避免废气泄漏造成二次污染；管道布置合理，减少气流阻力，提升收集效率。
5、 设备功能性要求
1． 除臭效率：设备对含硫化合物、含氮化合物、挥发性有机物等恶臭气体的总去除率不低于85%，其中硫化氢去除率不低于95%，处理后废气无明显异味，符合相关排放标准。
2． 运行稳定性：设备可实现24小时连续稳定运行，无故障运行时间不低于8000小时。
3． 操作便捷性：控制系统界面简洁易懂，操作简单，具备故障报警功能，便于操作人员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。
6、 [bookmark: heading_16]质保服务及质保方式要求
[bookmark: heading_17]1.质保范围
设备整机质保一年，其中，耗材的正常损耗在质保期内免费提供和更换服务。质保期届满后，供应商须为采购方提供终身成本价耗材、维修及原厂配件供应，同时提供终身免费技术咨询服务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2.质保服务内容
1.供应商须负责设备安装完成后的免费运行调试指导，确保设备达到设计运行标准。
2.质保期内，供应商须每季度进行1次设备运行回访，提前排查潜在故障风险，并提交回访报告。
3.供应商须提供详细的《设备操作维护手册》，指导采购方操作人员正确进行设备操作、日常维护及保养。
[bookmark: heading_20]4.质保服务响应要求
报修方式：供应商须提供24小时报修渠道，包括固定电话、授权联系人手机、企业微信等，确保采购方可随时发起报修。
5.响应时效：供应商在接到采购方报修通知后，3小时内须予以响应，明确故障处理方案；若无法远程解决，须在48小时内派遣具备相应资质的技术人员抵达项目现场进行处理。
6.修复时限：一般故障须在现场处理后24小时内解决；重大故障须在72小时内解决，若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解决，供应商须提供临时替代设备，确保臭气处理工作正常进行。
7、 支付方式及履约保证金
1.支付方式
货物到达交货地点，经供应商安装、调试和试运行正常后，在供应商提供全额发票并办理相关手续，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，设备正常使用三个月后由采购方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30%，设备正常使用六个月后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30%，设备正常使用十二个月后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40%。
2.履约保证金
待合同签订后，供应商按合同价的10%在1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方支付履约保证金。设备投入使用并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。
